张槎街道公共租赁住房项目需求调查表

1.接受需求调查的市场主体基本情况

	单位名称
	

	注册地址
	

	单位性质
	

	联系方式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
	网址
	
	传真
	

	企业规模
	本项目所属行业为“租赁和商务服务业”，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文件进行划分标准，我单位为以下类型企业（打“√”）：

□大型企业；□中型企业；□小型企业；□微型企业。

备注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。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，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；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，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；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

2.相关行业发展情况
3.市场供给情况
4.接受需求调查的市场主体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
5.可能涉及的后续采购情况
6.其他相关情况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
